
國立中正大學建教合作計畫圖書資源管理辦法 

九十八年元月十九日第三四 0次行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有效管理建教合作計畫圖書資源，充實本校館藏及支援教學研究， 

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依本校建教合作計畫實施要點第九條第二款，凡本校建教合作計畫所購 

        圖書儀器設備及標本，除另有約定外，應屬於本校所有，由本校納入校 

        產管理。 

第三條、本辦法所指圖書資源包含：紙本圖書、期刊、電子資源（指具永久使用 

        權）、微縮資料、視聽資料及地圖等資源。 

第四條、建教合作計畫所購圖書資源採購驗收完畢後，各採購（使用）單位需填 

        報財產增加單一式二聯，連同發票、支出憑證黏存單、實體圖書資源， 

送交圖書館進行圖書財產登錄與館藏註記作業。 

第五條、計畫主持人得視計畫研究需求，辦理長期借閱計畫所購圖書資源，借期 

        三年；另得視計畫延續研究需求辦理續借，續借一次得展延一年，不限 

續借次數。 

第六條、為不影響建教合作計畫執行，計畫圖書資源一經辦理長期借閱，借閱期 

間不提供其他讀者預約。 

第七條、為保障計畫主持人一般讀者身份的借閱權益，長期借閱圖書資源之數量 

另計。 

第八條、圖書館每年二月通知計畫主持人至圖書館系統，查詢長期借閱圖書清 

單，善盡所借圖書保管之責。 

第九條、借閱人倘因調職（調至本校以外單位機構服務）、離職、退休時，應將 

        其所借閱圖書歸還圖書館，若有遺失或損壞則依本校「圖書及非書 

        資料賠償辦法」辦理賠償。 

第十條、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建教合作計畫圖書資源管理作業流程 

會計系統經費核銷，鍵入圖書

財產請購清單、並點選”是否

辦理長期借閱” 

列印財產增加單及明細表 
(一式三聯) 

典藏組將長期借閱圖書資源送

採編組進行分編，20 冊約需 2-3
天，20 冊以上由圖書館視數量

告知所需工作天 

分編完成，移送典藏組上

架，供眾閱覽 

結束 

分編完成，移送典藏組通知計畫

主持人至圖書館出納台辦理長期

借閱 

典藏組將非長期借閱圖書

資源送採編組進行分編 

典藏組核章、登錄 

核銷憑證、財產增加單(含明

細)、及實體圖書資源送圖書館

  1 

開始 

 



計畫主持人至圖書館出納台辦理長

期借閱，借期 3 年

圖書館每年 2 月，函知計畫主持人

至圖書館系統，查詢長期借閱圖書

清單

因研究需要，計畫主人

得向圖書館申請續借(續
借一次得展延一年，不

限續借次數)

圖書到期，圖書館通知計畫主持人歸

還到期借閱圖書 

圖書到期或計畫主持人離職、退休應至圖

書館出納台辦理圖書資源歸還 

圖書遺失或損壞依圖書館規定至圖書館出

納台辦理賠償 

NO 

YES 

  1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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